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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在星星公司担任生产小组组
长。任职期间，他多次利用组长职务便
利，向迟到、早退的组员收取微信红包，
违规为这些违纪组员规避处罚并发放
全额劳动报酬，还在车间内组织员工私
下借贷。上述多项行为均严重违反了
公司的规章制度。

违纪事实被公司核查确认后，张某
于2025年6月办理离职手续。

为整肃内部纪律、面向全体员工开
展警示教育，2025年7月，星星公司在
内部办公系统发布了一份《反舞弊公
告》。公告客观载明：张某在任职期间，
利用职务便利，违规收受下属红包、违
规分配组员薪资等，严重违反公司规章
制度，给公司声誉造成重大影响。公司
希望全体员工引以为戒，恪守职业道

德，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该公告严
格限定在公司内部渠道发布，未向外部
社会公众扩散，始终未超出内部管理的
合理范畴。

2025年8月，张某以该公告侵害其
名誉权为由，将星星公司诉至宁海县人
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公司发布致歉声
明、消除影响，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张某的陈述
及相关证据，其在星星公司任职期间，
确实存在收取组员红包等违反劳动纪
律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告所载
内容均有充分证据支撑，是对违纪事实
的客观陈述，并未捏造、歪曲事实，也未
使用任何贬损人格的言辞。

同时，公告仅在公司内部发布，并

未向社会公众公开，其目的在于规范
用工管理、警示全体员工，用人单位主
观上并无侵权过错，客观上也没有导
致张某的社会评价降低。综合上述情
节，法院认为，难以认定星星公司实施
了侮辱、诽谤等毁损张某名誉的行为。

最终，法院认定星星公司的行为并
未侵犯张某的名誉权，依法判决驳回了
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该判决已
正式生效。

针对企业内部公示违纪行为究竟
如何把握合法边界这一实务问题，承办
法官结合本案作出进一步阐释。

企业自主管理权与员工名誉权均
受法律保护，但两项权利的行使同样都
有法律划定的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明确规定保护民事主体的名誉

权，禁止侮辱、诽谤等侵权行为；与此同
时，劳动合同法也赋予用人单位依法制
定规章制度、开展内部管理的权利。

法官指出，从本案的裁判思路来
看，企业内部公示员工违纪行为不构成
名誉权侵权，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核心要
件。事实有据，公示内容必须是经过调
查核实、有确实证据支撑的客观违纪事
实，不得有任何虚构、夸大或使用未经
证实的材料。

“另外就是要范围可控，公示渠道
仅限于企业内部办公系统、工作群等
内部空间，未向社会公众公开传播，更
未出现对外扩散的情况。措辞也要得
当，表述上只客观陈述事实，不对员工
进行人身攻击。”承办法官表示。

记者 袁先鸣 通讯员 陈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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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公示违纪员工

是否侵权？
法院：依规据实公示，
不构成名誉权侵权

企业为规范内部管理、严肃劳动纪律，在内部办公平台公示员工的违纪行为，这是否侵犯员工名誉权？
近日，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名誉权纠纷案件，认定用人单位将有事实基础的员工违

规行为作为反面案例公示，属于企业行使自主管理权的范畴，不构成名誉侵权。在身边
法


